
项目，要严格取缔质量低劣、消耗高、污

染严重的平锅盐生产。对部分效益差，

没有竞争力的小盐场，要坚决实行关、

停、并、转。
2、鼓励企业积极出口，占领国际市

场，缓解国内市场供求矛盾。历史上我

国出口盐最多的年份达 200 万吨，90 年

代初为保证国内市场需要，逐步放弃了

国外市场，每年出口仅二三十万吨。据

了解，企业出口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

是出口价格较低，销售费用高。为鼓励

出口，建议国家在银行信贷政策方面给

予支持。
3、针对国有盐场普遍存在人员多，

劳动生产率低及盐生产附加值较低问

题，应鼓励国有盐业企业搞多种经营和

盐的深加工，走盐化结合、盐碱联合之

路。

4、适当降低制盐企业的税负。从国

家对工业盐管理体制看，将逐步由计划

管理走向市场，盐价也将逐步放开，制盐

企业将面临失去国家在价格和计划管理

上的保护，工业盐将作为一般商品参加

市场竞争。目前制盐企业整体税负确实

偏高，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不少企业

提出了减轻税负的要求。为此，建议降

低食盐生产环节和工业盐增值税率，统

一执行 13% 的税率。经测算，降低税率

后，盐的平均单位税额由目前的 49.58

元/吨，降为 33.22 元/吨，平均税负由

20.9% 降为 16.9% ；其中食盐吨盐税额

由目前的 55.1 元，降为 43.51 元，减少

11.59 元；税负由 19.1% 降为 15.1% ，减

少 4 个百分点。共减少增值税 2.05 亿

元，其中：食盐 0.77 亿元，工业盐 1 .28

亿元。税负调整后，工业盐生产环节降

低的税负可转移到两碱企业；食盐生产

环节降低的税负可以转移到食盐销售环

节；同时也可适当调整食盐销售环节获

利过多的问题。这样可以大大缓解制盐

企业的困难。

5、进一步落实食盐专营，确保大中

型制盐厂的食用盐收购计划到位；同时，

要适当调整价格，使之有利于生产企业

的利益。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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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险基金增长

较快，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管理制

度不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脱离财

政管理和监督，挤占挪用现象十分严重。
为扭转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混乱局面，

山西省吕梁地区财政部门按照“收支两

条线”的管理原则，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

了“六统一”、“一监督”的管理办法。
统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范围。他们

明确规定，由各级劳动、人事、民政部门

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各级主

管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向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养老保险

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

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均属社会

保险基金的管理范围。在国家财政建立

社会保障预算制度以前，社会保险基金

要按照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统一管

理。
统一预决算管理。每年年初，由各

级主管机构按照上级规定的财务制度、

费用开支标准和预算表式，编制社会保

险基金收支预算和主管机构管理费预

算，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

核定。日常收支实行月报制度，各级主

管机构按月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预算执

行情况。年度终了，各级主管机构要及

时、正确、完整地编制年度决算，经主管

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其

中，县（市）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核定，由

县（市）人民政府核销；地级主管机构的

年度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核销。
统一专户储存。各级主管机构收取

的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入全额缴入同

级财政专户，支出由主管机构申报计划，

财政审核下拨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办

法。凡有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各级主管

机构，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只能在一个银

行开户。各级主管机构在银行开设“收

入上解户”和“支出结算户”两个帐户。
“收入上解户”的基金只收不支，各级主

管机构收取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全部存

入此户，在每月月底前由各级主管机构

从开户银行转入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的

“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支出结算

户”的基金，由财政部门审核各级主管机

构社会保险基金用款计划后从“社会保

障基金财政专户”拨入，由各级主管机构

按规定支付使用。支出户不得发生收入

款项和存款业务。过去在各家银行开设

的帐户，经过清理整顿一律撤销，今后凡

需在银行开设社会保险基金帐户的，必

须持同级财政部门出具的开户证明，方

可向银行办理开户手续。在清理过程

中，对应实行财政专户储存的社会保险

基金，主管机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基

金结余额开列清单，经开户银行核对签

章后，送同级财政部门办理财政专户储

存手续和过户手续。以后各级主管机构

所发生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应按规定

及时办理财政专户储存手续，“收入上解

户”月底不得留有余额。

统一票据管理。各级主管机构在收

取社会保险基金时，必须统一使用财政

部门印制的专用收款票据，专用票据由

各级财政社保部门统一管理。

统一资金调度。为保证社会保险基

金的安全与完整，财政部门负责基金的

调度、审核、拨付和增值。各级主管机构

负责按月核实、编制支出计划和将财政

审核的基金按支出计划划转到单位和企

业帐户。
统一奖惩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应保

证专户储存单位的正当用款，及时审批

用款计划，不得推诿、拖延、贻误专户储

存单位使用基金，对特殊情况下的急需

用款，可随报随批；各开户银行对业经财

政部门批准支出的款项，应及时支付，不

得借故压票；各级主管机构应依照国家

规定支配使用社会保险基金，并遵守国

家财政财务管理方面的规定，接受财政、

审计监督。对认真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规定，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中做

出突出成绩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主管

部门、财政、银行和有关财务人员，根据

具体情况给予表彰、奖励；对于违反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规定的，视违纪金额大小

和情节轻重，分别对单位及责任人员给

予行政处分和罚款处罚，构成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监督”就是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

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吕梁

地区社会保障机构一经成立，首先抓的

工作就是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和失

业保险基金进行财务清理和检查。去年

4月，根据国务院要求和财政部、劳动部

对“两项基金”要进行专项财务检查的通

知精神，对全地区 28个社会保险主管机

构的“两项基金”收支情况进行了全面清

查，共查出违纪金额 835 万元，并分别进

行了处理，严肃了财经纪律，确保了“两

项基金”的安全与完整。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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